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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本

办法。 

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及其检查监督负责；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进行指导。 

第三条 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内部控制的日常检查监督工作，向公司管理层、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内部控制检查监督有关工作（视情况重要程度报董事会、

监事会）。 

第四条 检查监督方式分为日常检查监督和定期检查监督。日常检查监督按

年度工作计划进行，定期检查每年至少二次，应在每半年度结束后两个月内进行。 

第五条 日常检查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的执行情况； 

（二） 资金管理的情况； 

（三） 经营活动中各业务环节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四） 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实施情况； 

（五） 控股子公司管理控制情况； 

（六） 控股子公司内部控制的实施及其检查监督工作情况； 

（七） 董事会认为应予检查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定期检查是针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检查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收购和出售资产事项； 

（二） 关联交易事项； 

（三） 从事衍生品交易事项； 

（四） 提供财务资助； 

（五） 为他人提供担保事项； 

（六） 筹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 委托理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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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董事会认为应予专项检查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审计部在进行检查监督时，可要求被检查监督的公司或部门向检查

人员提供以下文件： 

（一） 公司的会计报表、相关账簿和凭证，以后其他涉及会计报表的资料； 

（二） 公司或部门有关运作的各项管理制度、业务流程； 

（三） 有关项目的合同文本； 

（四） 操作规程中涉及的内容及其他应该查阅的文件。 

第八条 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时，可以对有关情况和资料进行记录、复制。 

第九条 审计部对各部门或参股投资公司进行检查前 5 个工作日，应书面通

知有关部门或参股投资公司，通知应列明检查监督的项目、时间。 

第十条 公司各部门及参股投资公司有配合检查的义务，在接到检查通知后

须作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第十一条 审计部应严格按照《内部控制检查监督操作程序》的规定，开展

检查监督工作。 

第十二条 检查人员对检查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检查结果

未公布前，检查人员及被检查部门或公司不得透露与检查结果有关的任何信息。 

第十三条 审计部于现场检查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作报告报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被检查部门发出检查通报。对于检查中发现问题

的部门或公司，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对存在的问题在限定期限内进行整

改。被检查部门或公司对限期整改通知书内容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限期整改

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出申诉意见。 

第十四条 被检查部门或公司应在收到限期整改通知书一个月内向审计部提

交整改报告。整改报告应对照限期整改通知书写明逐项落实整改措施的情况及效

果。 

第十五条 被检查部门或公司的整改工作应在审计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审

计部应跟踪监督被检查部门或公司的整改情况，并对其整改效果出具评价意见。 

第十六条 审计部的检查结果和评价意见将作为部门或公司的考核内容。‘ 

第十七条 审计部的工作资料，包括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工作底稿

及相关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10年。 

第十八条 审计部在公司内部控制的检查监督中如发现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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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或存在重大风险，应在三个工作日内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议后报公司董事会。 

第十九条 审计部应在年度和半年度结束后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内部控

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后形成自我评估报告草案，报公

司董事会。 

第二十条 董事会应根据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及相关信息，评价公司

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形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 

第二十一条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 内部控制是否建立健全； 

（二） 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实施； 

（三） 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的情况； 

（四） 内部控制及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风险及其处理情况； 

（五） 对本年度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计划完成情况的评价； 

（六） 完善内部控制的有关措施； 

（七） 下一年度内部控制有关工作计划。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3月 29日 


